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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4_B8_BE_E

8_AF_81_E6_9C_9F_E9_c36_53589.htm 我看到一份起诉通知书

，其中一张是举证期限通知书，要求在收到诉状之日起十五

日内举证，但同时又有一份适用简易程序的举证说明，说举

证期限从收到诉状次日起算十五日内，两者相差一天的举证

期限让人无所适从。另，原告在举证期限最后一天又补充提

交其他证据，但法院却不同意被告在收到新证据后还有重新

十五日的举证答辩期，说只可适当延期一两天，以上问题如

何解释？ 解答：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

定》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

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。举证通知书应当载

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、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

证的情形、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

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。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，并

经人民法院认可。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，指定的期限

不得少于三十日，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

书的次日起计算。 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三十

二条第三款规定：“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，指定的期

限不得少于30日，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

书的次日起算。” 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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